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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72010_c67_646848.htm 各市（州）自学考试（招生）办

公室、有关高等院校：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统一安排，我

省2010年1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职高专、二学历考试定

于1月9日、10日进行，现将此次考试工作的具体要求通知如

下： 一、报名报考时间 报名报考时间定于12月7日至16日（

周六、周日正常办公），考生须到县（区）招生办公室办理

报名报考手续。请各市（州）招考办和有关院校务必将报名

报考数据于12月18日前报送省考办信息管理科，数据上报省

考办后不得更改。 二、报名报考条件、地点和办法 （一）本

次考试（自考、二学历、高职高专）不接待新生报名报考。 

（二）高职高专、二学历考试报名报考资格仅限于已开设高

职高专、二学历教育的高等院校全日制的在籍学生。 （三）

本省自学考试考生在户籍所在地县（区）招考办报名参加考

试。 （四）助学单位集体报名必须在助学地的地级市（州）

政府驻地的招考办报名参加考试。 （五）2010年1月自学考试

的考点均设在市（州）政府所在地（市）级城市，各县（市

、区）级招考办只负责接待考生报名报考工作，不承担本次

考试组织实施工作，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由各市（州）考办具

体负责。 （六）对于违反报考规定的考生和违规接待考生报

考的招考办，省考办将依照《关于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报名考试补充规定》（吉考办字[2009]42号）文件规定按违规

处理、同时取消违反规定的招考办其自学考试考点资格。 三

、收费标准 每人每科交考试费30元。 四、工作要求 （一）要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按照教育部要求，全面加强国家教育考试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从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高度，正确处理和积极发

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与保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质量的关

系，切实加强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

在依法治考上下工夫，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努力创造公平

、公正的考试环境，维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良好的社会声誉

，确保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要特别

重视和加强试卷的安全保密工作，做到万无一失，确保考试

安全。要从政治大局出发，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

工作规定，抓好各项安全保密规章制度和责任制度的落实，

加强试卷保密室建设，认真检查试卷存放情况，严密交接手

续。各级考办领导、各院校相关负责人必须对试卷到达本单

位后的安全保密工作负总责。 （三）要注意加强考试工作人

员队伍建设，认真选聘考试工作人员，强化监考人员的培训

和考核。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监考人员认真履行监

考职责。要统一要求考试工作人员签订诚信承诺书，依法施

考。从加强自考队伍建设入手，严密制度，规范管理，严肃

纪律，防止考试工作人员违纪作弊。 （四）要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重视加强考生的考前教育。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

教育，使考生明确哪些行为是违规、违纪的，如果违规、违

纪将受到怎样的处理，做到宣传教育在前，惩戒在后，促进

考生遵纪守法，诚信考试。 （五）要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

试纪律，坚决执行教育部关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按照规范程序，当面告知考生、当场依法处



理违规考生。对偏远且管理薄弱的县（区）、院校和考生违

规相对较多的专业要加大检查、巡视的力度。要继续严查替

考和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作弊的违规行为，确保不发生大面积

、有组织的集体舞弊行为。 五、考务工作节点时间要求 （一

）试卷押运到达时间为2010年1月7日，由公安部门负责武装

押送到各市（州）公安局保密室。长春市自考办应派人于1

月7日上午8点30分到吉林省教育印刷厂清点试题（同时领取

条形码），试题由长春市公安局负责武装押运至长春市公安

局保密室。各市（州）在试卷的交接、保管及押运工作中实

行“属地负责制”，要与当地公安部门密切配合，确保各个

环节万无一失。各市（州）和有关院校收到试卷后应立即清

点，如有差错，请及时报告省考办考试科（电话

：0431-84658734、84658704）。 （二）考生违规名单上报时

间为考试结束后三天内。按规定格式报送省考办信息管理科

。 （三）考试结束后各市（州）招考办交接试卷的时间

为2010年1月12日上午8：30，请各市（州）招考办工作人员、

有关高校和评卷院校的考务管理人员佩带工作证到长春理工

大学体育馆与各评卷院校交接试卷（同时与省考办信息科交

接答题卡）。交接试卷时，要先清点无误后签字确认，交接

清单可在省自考网站“管理平台”下载。 （四）为保证全省

统一编排考场顺利实施，省考办要求各考点在2009年12月18

日前把本次考试的考生数据、报考数据、及使用考点数据通

过考务管理系统输出加密文本由市（州）考办整理后统一上

报省考办信息管理科（联系电话：0431-84658737）。 六、开

展“吉林省自学考试宣传周”要求 为做好我省自学考试的宣

传工作，省考办决定在自学考试报名期间进行自学考试宣传



并命名为“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宣传周”。省考办要求

各市（州）、各县（区）、有关高校在总结本地自学考试发

展特色与经验基础上，大力宣传自考。各有关单位要成立宣

传工作领导小组，要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充分认识自考宣传

月活动的意义，要积极行动起来，抓住契机以点带面进行宣

传。各部门要作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采取多

种形式进行宣传。同时也要主动和新闻媒体联系或在报纸、

电台安排专版进行系列报道。宣传周活动期间，省考办将派

出检查小组到各地查看活动情况。宣传周活动结束后，各地

要及时召开总结会并形成文字材料，在报名工作结束后一周

内将文字材料上报省考办宣传科（电话：0431-84658697）。 

七、考务工作调整要求 （一）省考办经研究决定在本次考试

中取消英语（二）大学语文两门科目的网上阅卷试点工作，

请各市（州）招考办在接待报考以上两门的考生报名报考时

通知考生，要求考生在答卷时要分别在答题卡（客观题部分

）填涂和试卷（主观题部分）作答。 （二）本次考试中在答

题卡和信息卡上继续使用粘贴条形码的方式。在答题卡、信

息卡设计上删除了原有的考生填写（涂）部分，考生只要将

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信息卡上的指定位置即可。请各考点

、有关高校在报名期间做好宣传说明工作，同时做好考试前

的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员的业务培训、指导工作等准备工作

。 （三）本次考试的条形码由省考办信息科负责打印，将随

同试卷发往各地试卷保密室，请各市（州）考办、有关高校

于1月8日到各地试卷保密是领取，清点无误（如有异常请与

信息科韩登联系：0431-84658737）后提前下发至各考点。 八

、报名、考试期间甲型H1N1流感预防要求 请各市（州）考



办、有关高校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克服困难，按照教育部

考试中心、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严格落实吉考办字[2009]57

号文件通知要求和具体防控措施，紧密依靠当地卫生防疫部

门，认真做好1月份自学考试报名报考、考试期间的甲

流H1N1流感疫情的防控工作，确保国家教育考试在吉林省的

平稳顺利实施。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吉

林自考网，百考试题自考论坛，百考试题自考网校，百考试

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